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担任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泰生物”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

奥泰生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5 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3.67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1,804,54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61,278,093.75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1,643,266,906.25 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21】第 332C000116 号《验资报告》。募

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

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额 实施进度 

一、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http://www.sse.com.cn/


 

 

1 新增年产 2.65 亿人份体外诊断试

剂的产业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21,395.06 21,395.06 已结项 

2 IVD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855.48 8,855.48 已结项 

3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4,087.68 4,087.68 本次拟结

项 
4 补充流动资金 5,500.00 5,500.00 已完成 

二、超募资金投向 

5 年产 2 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

中心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4,713.63 24,713.63 已结项 

6 
杭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4 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64,000.00 64,000.00 本次拟结

项 

7 回购股份 17,507.25 17,507.25 已完成 

8 截至2025年底尚未明确用途的超

募资金 18,267.59 18,267.59 - 

合计 164,326.69  164,326.69   

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杭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4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及超募项目具体使

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拟

投资金额① 

实际累计

投资金额

② 

利息及理财收

益（扣除手续

费）③ 

募集资金节余

金额④
（①-②+③） 

1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4,087.68 3,604.73 484.54 967.50 

2 

杭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年产 4 亿人份体外诊断

试剂生产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64,000.00 49,728.41 5,807.18 20,078.77 

总计 68,087.68 53,333.14 6,291.72 21,046.27 
注1：利息收入包括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理财收益和募投账户的存储利息收益； 
注2：募集资金预计节余金额不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注3：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

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利用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周期

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产生了一定节余。其中，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杭



 

 

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4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

余金额相对较大，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公司严格执行项目招标制度，通过公开、

公平、公正的招标流程，引入了优质的资源和服务，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

促使各方提供更具性价比的方案，从而为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公司构建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工程项目建设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体

系，对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从项目前期的规划预算，到中期的

施工建设，再到后期的验收结算，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费用控制目标和严格的

审批流程。同时公司安排专业人员对费用支出进行实时跟踪与监控，及时发现并

解决费用偏差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费用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最后，为提高闲

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依法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取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利息

收益。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营销

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以及“杭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4亿人份体外诊断试

剂生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上述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

21,046.27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公司拟将

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视情况办理销户手续，

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与此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以及“杭州奥恺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年产 4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杭州奥恺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年产 4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上述项目

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 21,046.27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准），公司拟将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相关

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合

理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战

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